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143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做好国庆长假与秋冬季森林消防工作的 

通  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迎接建国 60 周年，切实做好今年国庆长假与秋冬季森林

消防工作，确保我县社会稳定和森林资源安全，根据《温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国庆长假与秋冬季森林消防工作的通知》

（温政办〔2009〕133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我县从 9 月 1 日

起提前进入森林防火期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加强领导，确保国庆长假期间不发生森林火灾 

今年我国将举行建国 60 周年大庆，做好森林消防工作意义

十分重大。为此，各乡镇必须统一思想、立即行动，从 9月 1日

起全面进入森林消防临战状态，按照国务院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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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森林消防岗位责任，对国庆

长假与秋冬季森林消防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动员和部署，认真做好

森林消防的预警工作，特别是基层的森林消防人员和护林人员要

明确任务并全部到岗到位，同时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。在国

庆节到来之前，各乡镇要认真组织开展辖区森林消防安全大检查，

深入一线检查防火措施的落实情况，排查各类森林火灾隐患，对

措施不力、落实不到位的单位，一经发现立即责令整改。国庆长

假期间，各乡镇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、加强戒备，把森林消防工

作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，切实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

逻检查，加大防控和处置森林火灾的力量，尤其是风景区、森林

公园等游客集中的地方，必须严格执行森林消防的有关规定，预

置足够力量，加大巡查密度，严管野外用火，确保国庆期间森林

资源和游客的安全。 

二、加强值班，严格落实森林消防应急预案 

各乡镇要专门制订和完善国庆长假期间处置森林火灾的应

急预案，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、领导带班和火灾报告制度，强化

节假日期间的森林消防值班调度工作，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除及

时组织人员扑救外，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县森林消防值班室，不

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在 9月 23日前，各乡镇、

国有林场必须将国庆长假期间及防火期的值班人员和带班领导

（注明联系号码）上报县森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（传真：

67223240）。在国庆期间，每日下午 4时前向县森林消防指挥部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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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进行森林火灾日报告和零报告。 

三、加强宣传，强化全民森林消防意识 

各乡镇要进一步开展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的宣传工作。以“关

注森林消防，共建生态文明”为主题，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

居民、在校学生、企业外来务工人员、观光游客等群体的宣传

教育；组织人员深入基层，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和思想教育工

作，进一步强化全民森林消防意识，提高防范森林火灾的自觉

性。各有关单位特别是教育、旅游等部门，要各司其职，切实

做好中小学生和游客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，普及森林消防

知识，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关心森林消防事业。对农村特

殊群体（痴、呆、老、少人员）要坚决落实有效的监管措施。 

四、加强预警，科学扑救森林火灾 

各乡镇要结合当地实际，认真分析秋冬季森林火灾的发生规

律，根据短期和中长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，制定和细化森林

火险预警响应措施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不断提高各级

指挥员和管理人员处置森林火灾的能力，增强预案的科学性和可

操作性，杜绝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。始终坚持“以人为本、预防

为主、积极扑救、有效消灭”的森林消防工作方针，牢固树立科

学防火的思想，加大对森林消防资金的投入，继续深化农村基层

森林消防组织创建活动，加快森林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森林消防

队伍建设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推进森林消防工作的全面

发展。各森林消防队伍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，做好人员、车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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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和物资准备，严阵以待，科学扑救森林火灾，保证扑火人员

人身安全。 

五、加强督查，严肃森林消防工作纪律 

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全力

以赴落实好国庆期间森林消防工作各项措施。要加强督查力度，

对护林员到岗到位情况、值班情况、火灾隐患排查情况、野外

火源控制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。县森林消防督查组要对各乡镇

森林消防工作进行明查暗访和监督检查，对行动迟缓、工作被

动、措施不力的，严肃纪律，进行通报；对造成森林火灾多发

及森林资源重大损失的，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二○○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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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森林消防指挥部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9 年 9月 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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